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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泉州市委教育工委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文件 

泉教德〔2012〕2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转发关于在全省青少年学生中开展“学雷锋   

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评选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县(区、市)委教育工委、教育局，市属高校、市直中小学

校： 

现将《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

青少年学生中开展“学雷锋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评选活动的

通知》（闽委教宣〔2012〕8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名额

安排（附件 2）和评选程序要求，认真推荐“学雷锋我们身

边的好榜样”最佳人选，并于 4月 20 日前统一报送参选人

推荐表（附件 3，一式 8份）及电子稿。 

市属高校报送至市委教育工委宣教科，电子邮箱

qzjygwxjk@163.com， 联系电话：22770908。 

各县(区、市)教育局、市直中小学校报送至市教育局德

育科，电子邮箱 22783508@163.com， 联系电话：22783508，

28229598。 

附件：1、《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在

全省青少年学生中开展“学雷锋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评选活

动的通知》（闽委教宣〔2012〕8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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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青少年学生“学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参选人名

额分配表 

3、“学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参选人推荐表 

 

 

 

 

 

中共泉州市委教育工委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     

 

二〇一二年四月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学雷锋  评选  转发  通知 

抄 送：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，泉州市委办、市政府

办、市文明办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2012 年 4 月 1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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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文件 
 

闽委教宣〔2012〕8 号 

 

  

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 福建省教育厅 

关于在全省青少年学生中开展“学雷锋   

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评选活动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委教育工委、教育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

室，省（部）属高校、省属中职、中小学： 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《中共中央办公

厅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》（中办发[2012]7 号）、

《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实施方

案》（教党[2012]5 号）以及《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关于深

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实施意见》（闽委办[2012]7 号），深

入开展学雷锋活动，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、机制化，积极

培育、深入挖掘和宣传表彰青少年学生学雷锋先进典型，发

挥先进典型的引领和示范作用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

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青少年学生中开

展“学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评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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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单位：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 

承办网络平台：福建大学生在线、福建中小学生在线 

二、参选对象 

高校学生、中小学校（含中职学校）学生 

三、参选要求 

  1.参选人在热爱祖国、勤奋学习、志愿服务、乐于助人、

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等方面表现突出； 

  2.参选人积极参加学雷锋活动，长期坚持为社会、为集

体、为他人做好事，从身边小事做起，在同学中有影响力，

能起模范带头作用; 

3.参选人事迹应主要集中在2010年3月至2012年3月。 

四、名额分配 

“学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评选活动每两年评选一

次。今年拟评选“学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200 名，高校

学生 100 名，中小学校(含中职学校)学生 100 名。各地、各

校推荐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1。 

五、评选程序 

1. 4 月 25 日前，各地、各校向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

厅推荐“学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参选人。其中，省（部）

属高校、省属中职、中小学直接向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

推荐参选人。 

2.4 月底前，成立评审委员会，对各地、各校上报的“学

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参选人进行初审，初审入围的“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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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参选人先进事迹在福建省大学生

在线和福建省中小学生在线网站进行展示。 

3.5 月 1 日至 5月 30 日，组织全省青少年学生对“学雷

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参选人进行网络投票。 

4.6 月，评审委员会参考网络投票结果，对初审入围的

“学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参选人进行终审，确定“学

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最终人选并予以公示。省委教育

工委、省教育厅对“学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入选者颁

发荣誉证书。 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.各地、各校应以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为原则，在本

地、本校范围内推荐最佳人选参加“学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

榜样”评选活动。 

2.为扩大评选活动的影响，请各校在校园网站首页设置

评选活动消息、文字链接，链接指向活动网址福建大学生在

线和福建中小学生在线。 

3.各地、各校请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前将参选人材料整

理汇总后统一报送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。材料包括：参选人

推荐表一式 7份，含 3000 字以内的主要事迹材料和 300 字

左右的事迹简介，参选人事迹材料以第三人称方式撰写。推

荐表及参选人正面彩色免冠2寸照片电子版请同时发送省委

教育工委宣传部邮箱，邮箱主题请注明：**学校“学雷锋 我

们身边的好榜样”参选人推荐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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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相关信息请及时关注福建大学生在线和福建中小学

生在线网站。 

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联系人：欧阳迪莎 黄永斌 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00329 87091417 

电子邮箱：jygwxcb417@163.com 

通信地址及邮编：福州市鼓屏路 162 号省委教育工委宣

传部（邮编：350003） 

福建大学生在线网址：http：//www.34sol.com 

福建中小学生在线网址：http：//www.fj-pupil.com 

 

附件： 1．青少年学生“学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参

选人名额分配表 

2．“学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参选人推荐表 

 

 

 

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

福 建 省 教 育 厅  

2012 年 4 月 1 日 

 

 

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  2012 年 4月 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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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“学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中小学校参选人名额分配表 
 

单    位 名  额 

鲤城区 2 

丰泽区 2 

洛江区 1 

泉港区 1 

惠安县 2 

石狮市 1 

晋江市 2 

南安市 2 

安溪县 2 

永春县 1 

德化县 1 

台商投资区 1 

泉州一中 1 

培元中学 1 

泉州三中 1 

泉州五中 1 

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1 

泉州实验小学 1 

泉州师院附小 1 

泉州第二实验小学 1 

晋光小学 1 

合计 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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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学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高校参选人名额分配表 

单位 名额 

泉州师范学院 2 

闽南理工学院 2 

黎明职业大学 1 

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

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 

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1 

省电大泉州分校 1 

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 

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1 

泉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 

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1 

泉州泰山航海职业学院 1 

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1 

泉州华光摄影艺术职业学院 1 

合计 16 

 

市委教育工委联系人：杨晓君 

联系电话：22770908；电子邮箱：qzjygwxjk@163.com 

通信地址及邮编：福建泉州鲤城区崇福路 219 号市委教育工委宣教科（邮编：

362000） 

 



 9

附件 3 

“学雷锋 我们身边的好榜样”参选人推荐表 
  

参选人姓名  性别  

年     龄  民族  

学校院系  

年级及专业

（高校） 
 

年级、班级 

（中小学） 

 

 

政治面貌  联系电话  

相片（2寸相片） 

参选人主要事迹材料（3000字以内）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
 
参选人事迹简介（300字以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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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学校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章

设区市委教育工委、教育局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章

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章

 

注意事项： 

1.此表填写完毕后请于 4月 20日前按文件要求分别送至市委教育工委宣教科和市教育局德育
科,电子版及电子照片请同时发送相应邮箱。 

2.以上表格均为必填项。 
3.本表可通过福建大学生在线网站和福建中小学生在线网站下载。 
 

 

 

 


